
加强和深化法律文化精神的提炼

霍存福 

中国法律文化精神层面的研究，学界已有一定积累，但还需要深入、系统，尤其需要贯通。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浓重的人文性特征 （与西方的神性相对），表现为道德原则与伦理秩

序 （与西方文化的核心是宗教不同）；落实在法律上，则形成了特征鲜明的法律文化精神。这些

精神，可以概括为：宽恕戒残、悲悯仁恤的宽宏精神；本乎人情、据于事理的情理精神；关注反

省、释赦并举的自新精神；各别对待、分化瓦解的策略精神；和同公信、约定同法的契约精神；

哀矜惟良、听明断平的司法精神等。

这些法律文化精神是整个法律文化的核心，是比法律文化现象 （物质的、制度的、观念的现

象）更为本质的方面。法律文化精神具有宏观性、综括性、原则性、指导性；相应地，某些制度

现象、观念现象则是微观的、细节的、具体的、零散的存在。一种法律文化精神，可能有无数的

具体制度现象、观念现象与之对应。有的制度、观念等法律文化现象，直接反映或体现法律文化

精神；有的则比较间接，比较隐晦。我们常说文化是观念模式和行为模式的总和，法律文化精神

更主要的是体现观念模式，是价值层面的反映文化内核的法律传统。

精神是民族性的主要方面。这些法律文化精神，也即法律文化方面的民族精神。如宽宏精神

体现有利于当事人的法律措置，与悲悯情怀相联；情理精神追求合情合理，避免法律变为 “异

物”，与追寻 “法律本原”或本质的思考相关；自新精神强调自我反省、自力改造，与对人的主

体性的肯认相连；策略精神寓严与宽于一体，与化消极为积极的事功考虑相关；契约精神反映中

国式的契约态度和信义理念，是重压下的坚持；司法精神主谨敬、重听断，反映重民命、惜民生

的司法态度与操行等。

精神还应该是文化中居于主流的东西。因为文化是复杂的，总有些相反或矛盾的东西共存于

一个系统或体系中。法律文化精神的提炼，尤其从民族精神角度看，属于正面、光辉面；我们文

化中那些属于负面、阴暗面的东西，则不应划入这一范畴，比如与宽宏相对的 “武健严酷”、与

信义相对的 “债多不愁”等等。同时，某些极端的认识倾向，在提炼文化精神时也应注意。比

如，过于重视主观恶性或动机 （“宥过无大，刑故无小”），就不宜一味肯定。

用现实的眼光洞察法史，于法史研究中体悟现实

陈景良

法史学是历史学与法学的结合。对中国法律史的深入研讨，离不开对现实问题的观察。在一

定程度上说，正是对现实问题的焦虑，才激发了我研究宋代法律史乃至宋代司法传统的无比深

情。有人说，现在的中国离宋代已千年之久，二者有何关联？也有学者以为，现代的法制主要是

学习西方，与中国古代是凿柄不投，乃至势同水火。其实，这只是一种流俗之见。现实中国最大

的问题是 “三农”，与 “三农”最为密切的是土地。土地权利的归属、流转与利用，既是现实中

国改革的瓶颈，也是中国现代民法，尤其是物权法最不容易解决的问题，这已为学界所共识。其

实，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宋代社会生活中那些因农民土地、房屋权利归属及其利用所引

起的诉讼纠纷，同样是宋代司法、法官所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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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生活中，由于我国不承认土地私有，农民土地经营权常与土地国有或集体所有制发生冲

突。现代大都市郊区农民常建 “小产权”房卖给城市中的 “白领”，国家的法律与政策都不予以

承认，司法也无从保护，可这种现象仍大量存在。这是因为现在的社会在转型过程中，法律往往

落后于生活。宋代的社会生活中也常有此类现象。譬如宋代的国有土地不能买卖、继承，但私有

土地却可以。在南宋的江南，国有土地私有化是常见的现象，只不过那时不叫 “私权”，而叫

“资陪”罢了。中国现实的土地制度，经济学家称为 “共有私用”，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制度，史家

称为 “弱化的土地私有制”或 “贫困的私有财产权”。

对于这些现象，作为一个法史的研习者，该怎样认识并加以合理地解释呢？我以为中西古

今，人类在社会生活中，会遇到共同的生活困境与思想焦虑。但由于各个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与

时代条件各不相同，文化价值取向不同，故面对这些困境与焦虑所采取的处理方式也不同，生活

的样式也因此具有鲜明的时代与民族特征。对中国古今与西方的差异，需要用现代的理论去阐

释，但我们必须意识到：用现实的眼光洞察历史，决非单纯以西方的理论为参照系，更不是把它

当作唯一真理，而是要在现代与传统的内在张力与焦虑中质疑这种理论预设与参照系，尽可能地

还原历史的语境，并在对现实的思考之中，同情地阐释传统，研究历史。这样做的根本原因在

于：无论就历史还是法学而言，它都来自于生活，而生活的样式是复杂的。解决复杂的中国生活

样式问题，需要同情的历史眼光。在此意义上说，我十分赞同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的一句话：

“任何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其意是对历史的洞悟离不开现实的眼光，我们应在现实的眼光中去研

讨法史。

应当更加关注法学史研究

何勤华 

中国法律史学３０年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法学史的研究取得了诸多成绩，如今已

经初成体系。自１９８８年出版了李步云主编的 《中国法学 过去、现在与未来》一书以后，又推

出了何勤华的 《西方法学史》，李贵连主编的 《二十世纪的中国法学》，罗豪才、孙琬钟主编的

《与时俱进的中国法学》，何勤华的 《中国法学史》等一批作品。有些大学的法律院系里还设置了

中国法学史或西方法学史的课程。但尽管如此，我国的法学史研究与法律史学中的其他传统研究

领域 （如中外法制史、中外法律思想史等）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如何缩小这种差距，推动法

学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笔者认为，我们可以从如下五个路径来努力。

首先，在国别法学史研究方面作出努力。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这方面还比较薄弱，除了一些

论文之外，专著只有一部何勤华的 《２０世纪日本法学》。我们应该也可以在英国、美国、法国、

德国、俄罗斯、意大利等国家的法学史领域，写出一批专著和论文。目前，我们每年都有数以千

计的法科留学生派出，这方面的研究空白，不久的将来当可以得到填补。

其次，在断代法学史研究方面有所贡献。中文文献中，至今还没有一部断代法学史的作品面

世。在英语文献中，牛津大学出版社曾于１９４６年出版了由苏尔茨 （Ｆ．Ｓｃｈｕｌｚ）撰写的 《罗马法

学史》（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ＲｏｍａｎＬｅｇ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一书。从当时的出书预告来看，该书的姐妹篇 《希腊

法学史》在编写中，但后来一直没有看到其出版。在世界法学发展的历程中，可歌可颂的法学作

品和法学家不计其数。这是一个很广阔的研究领域，值得我们去探索。

再次，在部门法学史研究领域可以有更多的作为。中国法学界的现状是各部门法的研究如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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